
中装协〔2025〕77号

关于征集建筑装饰领域推广应用新技术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
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建筑装饰协会（分会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筑业协会，各会员

企业、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要求，助推建筑装饰行业高

质量发展，提升建设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和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水平，根据《建设领

域推广应用新技术管理规定》（原建设部令第109号），我会决定开展建筑装饰领域推广

应用新技术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征集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原则

（一）推广应用新技术

（1）创新水平高。建筑装饰领域中涌现出来的有创新性的技术产品，具有明显的先

进性。

（2）应用价值高。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原创成果和集成创新成果，包括易于推广应

用的先进技术（产品）、工艺、材料、设备等，应具备经济、可靠、安全等特点。

（3）发展理念新。新技术应体现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新发展理念，能

够为建筑装饰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。

（4）成果证明全。具有国家、省部级政府部门发布的工程应用技术标准、工法，国

家级协会团体标准或相关企业标准。尚无相关标准的技术成果，需具备相关主管部门的

成果评价意见（验收、评估、鉴定意见书等）。申报的新技术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，且

无权属争议。

（二）限制或禁止使用技术



不符合国家政策和相关技术标准，不利于建筑装饰领域绿色低碳发展，限制或禁止

使用的工程建设技术（产品）、材料、设备、工艺等。

二、征集时间

即日起至2025年12月10日。

三、有关事项

（一）材料填报。以自愿申报为原则，请申报单位如实填写《建筑装饰领域推广应

用新技术征集表》（附件1）和《建筑装饰领域限制/禁止使用技术征集表》（附件2），

打印并盖章。

（二）报送方式。由各申报单位盖章后统一汇总报送。纸质征集表及其附件材料装

订成册（各一份）；电子版征集表及其附件材料以“技术（产品）名称-单位-征集类别”

命名发送至电子邮箱。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信息必须一致。

（三）联系方式。

联系部门：科技奖办公室

联系电话：010-88389186  88389181

地  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21号甘家口大厦南楼十层

邮  箱：cbdakjjb@vip.sina.com

附件： 1.建筑装饰领域推广应用新技术征集表

2.建筑装饰领域限制/禁止使用技术征集表

 

 

中国建筑装饰协会

2025年10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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